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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财购处〔2020〕15号  


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九江神州舜尧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九江市经济开发区天池路香榭丽都小区9栋3单元105室
法定代表人：梅神州  联系电话：13870266890

被投诉人: 江西八方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九江市濂溪区德化路666号九江万达广场E6商栋单元103门面

委托代理人：户超  联系电话：13879290205

2020年8月20日，本机关受理了九江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物资（编织布、编织袋、土工布）采购项目 (采购招标编号（包号）:JXBF2020-JJ-TP011-02)的投诉。本机关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现场开标过程存在不规范活动，不符合开标场地法定应有的条件。现场开标厅没有摄像视频设施，专家评标室也未看到有视频摄像设施，正式开标过程中没有公布全部投标人名单。JXBF2020-JJ-TP011-02 包开标现场共有 13 投标单位在规定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标书密封性检查签字时获取有 13 家），在专家评标过程中资格审查与符合性审查不通过有 10 家，只有 3 家通过最终入围进行最终报价，306 万预算 3家报价最低一家 303.8 万中标，在现场 10 家不通过投标人对专家评审不通过理由表示牵强，也没有提供不通过书面告知函，大家提出现场质疑，代理机构回应有不满意按正规程序质疑，此时 02 包评标已经结束代理公司才拿出三脚架摄像机，架在开标室对开标现场进行摄像。

2、专家评审我公司资格审查中太主观臆断。专家评审我公司资格文件中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文件不认可，专家评审标准是要看到有银行加盖鲜章的银行资信为准，我在评标室现场和专家澄清原因是“农业银行对银行资信证明是在银行系统后台自动生成电子签章打印出来就是黑色的，而且电子签章上查询编号可以上网查询，现场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也在评标室，可以请代理公司现场核查”。最终专家没有认可。专家评审我公司企业缴税凭证或证明材料时，我公司 4-6 月份报税只有印花税一种税种，但专家要求我公司提供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证明，在评标室向专家澄清原因是“我公司是小规模企业类型，开票金额没有到达起征点，属于免税政策范围，无法提供，”这个政策专家应该是清楚的，最终专家没有认可。

3、对专家评审 二、技术参数及要求中第 2 条款“所投产品应符合 SL297-2004《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中评审标准定性太主观臆断。就此条款 SL297-2004《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 国家标准，查阅本标准正文，是指投标人中标后所供货物按此验收标准验收，此标准是通过直观检验和抽取样品规定数量，进行抽样检测判断该批产品是否合格，而专家只通过投标人提供的检测报告来判断所投货物“就能”完全符合 SL297-2004《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这种判断依据是不合理的。

被投诉人称：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对此，本项目招标文件在总则第12条：对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约定供应商是法人的，提供开标前2019年度内经审计的财务状况报告，或在开标前三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没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提供在开标前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均可提供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担保函。对于“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约定提供税务登记证（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不需单独提供）和近1年以来任意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交纳社会保障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和不需要交纳社会保障金。以上证明文件均要求提供原件。谈判小组一致认定：投诉人所提供农业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书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资信证明原件上没有农业银行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和未加盖农业银行鲜章，属于无效资信证明；九江神舟舜尧科技有限公司只提供了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并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而九江神舟舜尧科技有限公司强调自己公司是小规模企业没有达到缴纳税收的起征点无法提供，但投标文件中并没有提供任何属于免税政策范围税务部门的相关证明文件，故资审不合格，投标无效。投诉人已无资格进入到一轮评审。谈判小组出于专业角度，温馨告知投诉人，为证明所投产品满足SL297-2004《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在响应文件中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证明响应谈判文件，避免下次投标再在文件响应上失误。

经调查：
1、关于“投诉人所称现场开标过程存在不规范活动，不符合开标场地法定应有的条件”的问题。
8月21日，政府采购办调取被投诉人江西八方招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视频资料以及对开标场所进行核查，通过对投诉事项进行核实，视频资料完整，场所规范。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2、关于“投诉人所称专家评审我公司资格审查中太主观臆断”的问题。

通过对投诉事项进行核实，查阅招标文件第三章供应商须知“1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原件：供应商是法人的，提供开标前2019年度内经审计的财务状况报告，或在开标前三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没有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提供在开标前三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均可提供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担保函”。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投诉人所提供农业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书上没有农业银行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该资信证明书无效。
查阅招标文件第三章供应商须知“12.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证明文件原件：税务登记证（实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不需单独提供）和近一年以来任意一个月的企业缴税凭证或证明；近一年以来任意一个月的交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或当地社会保障局出具的交纳清单或证明。依法免税或不需要交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相关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交纳社会保障资金”。投诉人只提供了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没有提供纳税申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纳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在减税、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投诉人没有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免税的证明材料。
因此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资格评审没有问题。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关于“投诉人所称专家评审技术参数及要求中第二款评审标准定性太主观臆断”的问题。通过对投诉事项进行核实，查阅招标文件第二章项目需求的技术参数及要求中明确规定“所投产品应符合SL297-2004《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诉人的投标文件中只是将《防汛物资储备验收标准》原文摘抄在投标文件中，没有提供所投产品的相关证明材料。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没有问题。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研究，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投诉人如对本投诉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或江西省财政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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